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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「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。」
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，這件令港人驕
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創作，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
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。如何保障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否
則，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談創意工業？凡是個人使
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個人都有權使用。《條例草
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
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
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
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，對
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
UGC，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。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
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，世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
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
許州官老作「超乎輕微」，不准百姓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


